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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25 日，C 公 司 发 布 了

2008 年年报。年报显示，C 公司当年利

润总额为 -200万元，但由于冲减以前年

度确认的所得税费用 970万元，顺利实

现“扭亏为盈”，当年实现净利润 770万

元。对于 C 公司采用冲减所得税费用来

实现“扭亏为盈”是否合 适，笔者拟从

会 计准则与会计职业判断二者关系的

角度进行探析。

一、案例简介

C 公司原注册住址在 N 市，经营范

围中包括了烤鳗业务，其产品主要销往

日本。由于 20 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

烤 鳗行业 渐 渐 不景 气， C 公司于 2002

年通过设立烤鳗分公司的形式将公司

的烤鳗业务外包。将烤鳗业务外包后，

C 公司本部实现了盈利，而外包的烤鳗

分公司却年 年亏损，导致本部 与烤 鳗

分公司汇总后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负，

不需要 缴交 企业 所 得税，因此 C 公司

会 计人员便将本部计提的应交所得税

长期留在企业账上。2008 年，C 公司搬

迁 至 广州，烤 鳗分公司则因 N 市的市

政设施建设拆迁于 2007 年得到相关赔

偿后 终止 业务 并 撤销，N 市 税务局 依

照规定对 C 公司这一纳税主体（含本部

与烤鳗分公司）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

C 公司在迁入广州后的当年，将之前所

计提的巨额所得税费用（970万元）予以

冲销，计入当年损益，从而造成当年“转

亏为盈”。

二、案例分析

争议一 ：C 公司将应交所得税长期

留在账上是否合适？

会计准则与会计职业判断案例一

—— 两个会计主体一个纳税主体

苏新龙 姚春晖 齐 悦 孟晓宇■

1. 同一纳税 主体与两个 会 计主体

的差异

C 公司于 2002 年将烤鳗业务外包，

由于承包方享有公司烤鳗 业务的经营

权 及相关资产的使用权、管 理 权和收

益权，独 立 承担经营期间烤 鳗 业务的

盈亏责任及债权债务，因此 C 公司已不

能控制承包主体对烤鳗业务的经营和

财务活动。按当时所实行的《合并会计

报表暂行规定》，C 公司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并不需要包括外包出去的烤鳗

业务。

而按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

条规定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

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

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C 公司所设

立的外包烤鳗分公司并不具有纳税主

体资格，因此根据我国税法要求应与 C

摘 要： 我国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差异造成纳税主体与会计主体在具体业务核算时存在差异，同时，新旧企业会计准
则在合并范围、所得税处理方法上也存在差异，而不少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未能对准则差异进行正确的会计调整，影响

了财务报表的信息质量。本文从C 上市公司2008 年冲减以前年度所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实现“扭亏为盈”这一案例出发，对会

计准则与会计职业判断二者的关系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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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会计是一种商业语言，它要求会计人员在遵循相关准则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对发生的各项经济交易与事项进行

专业的阐述与解读 ；会计也是一门艺术，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不同的会计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

同一经济交易与事项的解读也各有千秋。如何恰当地运用会计这种语言，将企业的经营行为艺术地表达出来，使其既不脱离

交易实质，又能为企业管理层和利益相关者所接受和认同，便成了一门学问。从本期起，本刊将分三期刊发 “会计准则与会计

职业判断”三篇案例，希望您能通过文中所选取案例的分析，品味会计这门学问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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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部合并纳税，外 包烤 鳗 业务的

亏损也可以由 C 公司本部弥补。

由以上分析可知，外包的烤鳗分公

司与 C 公司本部属于两个独 立的会 计

主体，而在税法上却属于同一个 纳税

主体，由此产生了会计与税法的差异。

2. 外包业务弥补亏损的会计处理 ：

应交税金 VS 递延税款

根据当时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企业按照会 计规定计 算的税前会 计

利润与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

额之间的差异，既可采用应付 税 款 法

也可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处理”。

应付税款法是将企业的税前会计

利润与根据税法调整计算所得的应纳

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计入当期损益，即

直接将应交税金作为企业当期的所得

税费用，而 不需要 再 确认二者之间差

异所 造成的纳税差异，因此不存在税

款递延的问题。若采用应付税款法，在

C 公司本部盈利而分公司亏损的年度，

C 公司 会 计人员正 确的 会 计处 理 为 ：

根据应纳税所得额和相应的税率，借记

“所得税”，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所

得税”。

而在纳税影响会 计法下便存在递

延税 款的问题，由于时间性 差异所 造

成的企业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

额之间的差异，应该由“递延税 款”这

一 会 计 科目独 立核算，企业当期的所

得税费用并不等于其应交所得税，二者

之间差异的处理应遵循权责发生制原

则和配比原则，递延到以后各期分摊。

若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在 C 公司本部

赢利而分公司亏损的年度，C 公司会计

人员正确的会 计处理为 ：根据税前会

计利润和所得税税率计算出“所得税”，

根据应纳税所得额与所得税税率计算

出“应交税 金—— 应交所得税”，两者

之间的差额即为“递延税款”。由于 C 公

司本部 与分公司合并后 亏损，应纳税

所得额为负数，因此，具体的会计处理

为 ：借记“所得税”、“应交税金—— 应

交所得税”，贷记“递延税款”。

我国会计制度规定，“只有在确信

未来所得税利益能够实现时，才可以使

用纳税影响法，否则，应改为应付税款

法”。显然，C 公司会 计人员当时选 择

的处理方法是应付 税 款 法，而对于亏

损的外包分公司这一会计主体则不作

任 何会 计处 理。由于本部 与分公司合

并后是亏损的，C 公司并没有实际缴纳

所得税，因此所确认的“应交税金—— 

应交所得税”长期留存于企业账上，没

有进一步进行处理。2008 年年末清算

时，C 公司会计人员一次性冲减之前累

计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即借记“应交税

金—— 应交所得税”，贷记“所得税”，

由此产生了C 公司当年的“扭亏为盈”。

但这种做法显然并不符合权责发生制

原则和配比原则。

争 议 二 ：2006 年 现 行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发 布 后 C 公 司 应 如 何 进 行 会 计       

调整？

1. 新 旧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合 并 范 围    

差异

2006 年我国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

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合并报表理

论有所变化。与旧准则相比，新准则更

强调实质重于 形式，即要求以实际意

义上的控制来确定企业编制的合并财

务报表的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应用指南：“母

公司控制的特殊目的主体也应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所谓的特殊

目的主体就包括“母公司为了销售商品

等特定经营业务而设 立的特殊目的主

体以及母公司具有控制或获得控制特

殊目的主体或其资产的决策权”。

根 据 C 公 司 披 露 的 年 报，C 公 司

外包的烤鳗 业务在承包期间承包方并

不享有其中部分资产（如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等及烤 鳗 业务经营权）的处分

权，也 就 是说 虽然形式 上 C 公司并不

参 与烤 鳗分公司的生 产经营，但实质

上分公司的主要资产仍由 C 公司控制，

即 C 公司实质上“具有控制其资产的决

策权”，同时 C 公司由于掌握着烤鳗业

务经营权的处分权，仍能 对烤 鳗分公

司进行控制，因此根据新《企业会计准

则》，C 公司应将原先的外包业务纳入

合并范围。

2. 对会 计处 理的调整 ：追溯调整

法 VS 追溯重述法

追溯调整法与追溯重述法都是进

行会计调整的方法。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8 号 —— 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追溯调整法与追溯重

述法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追溯调整法

是对因会计政策变更所引起的财务报

表项目变化进行 调整，而追溯重 述 法

是针对前期差错进行会计处理。C 公司

前后会 计处理上的差异是由于新旧准

则在合并范围、所得税会 计处理 上的

差异引起的，属于会计政策的变更与调

整，而并非是前期差错。由于新旧准则

差异所引起的变化对 C 公司的影响较

大，因此 笔 者 认 为 C 公司应 采用追溯

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

追 溯 调 整 法 要求“ 对某 项 交 易或

事项变 更会 计政策，视同该 交易或事

项初次发生时就采用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即 C 公司应视同一开始就将外包

的烤 鳗 业务 纳入合并范围，对财务报

表 进行 调整，使调整后的财务报 表符

合现行准则的要求。

3. 会 计 准 则 变 更 下 正 确 的 会 计   

处理

《 企 业会 计准则第 38 号 —— 首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十二条规定，“在

首次 执 行日，企 业 应当停止 采用应付

税款法或原纳税影响会计法，改按《企

业会 计准则第 18 号 —— 所得税》规定

的 资 产 负 债 表 债 务 法 对 所 得 税 进 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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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企 业会 计准 则第 38 号 —— 

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原

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费用的，应

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调整后

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与其计 税 基 础

进行比较，确定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和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采用适用的税率计

算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金额，相应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C 公司会计人员在应付税款法下的

会计处理是借记“所得税”，贷记“应交

税金—— 应交所得税”。若一开始就采

用资产负债表法进行 会 计处 理，正确

的处理方法为 ：在外包业务亏损导致

企业合并利润为负的当期，借记“递延

所得税资产”，贷记“所得税费用”。因

此在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时，C 公司

应做出如下调整 ：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资产”，贷

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之后企业实

现盈利时，借记“所得税费用”，贷记“递

延所得税资产”。

但实际操作时由于 C 公司管 理 层

和会计人员担心这一调整会触发税务

机关对其计提的大额所得税进行征收，

同时 C 公司已启动搬迁的相关程序，希

望搬迁时进行所得税汇算后一并处理，

会 计师事务所经过研究后同意 C 公司

的做法。

争 议 三 ：2008 年 C 公 司 冲 回 大

额所得税费用，实现“扭亏为盈”是否    

合适？

笔者认为，2008 年年末清算时，C

公司会 计人员一次性冲回之前累计确

认的所 得税费用约 970万元，借 记“应

交税费—— 应 交所得税”，贷记“所得

税费用”，使当期实现“扭亏为盈”并不

合 适。若 2007 年 初 C 公司根据当时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之前账上所遗

留的所 得 税费用进 行处 理，2008 年 C

公司发生亏损时，应进一步借记“递延

所得税资产”，贷记“所得税费用”，待

之 后 实 现 盈 利，才 能 借 记“ 所 得 税 费

用”，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逐步冲

回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因此 C 公

司在 2008 年亏损年度冲回大额应交税

费并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这一

会计处理存在操纵利润的嫌疑。

三、总结

目前我国会 计人员在实务中对会

计准则的执行与会 计职业判断情况并

不乐观，特别是在新准则发布后，许多

会 计人员未能 及时学习，也 未能很好

地对新旧准则的差异进行正确的会计

调整，导致所披 露的财务数 据与企业

实际并不相符，严重影响了财务报表的

信息质量。在本文案例中，C 公司会计

人员的会计处理就不符合我国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其财务信息严重脱离事

实，导致财务报 表 使用者难以从其所

披露的财务报表中获取可靠的会计信

息，容易误导投资者。

因此，我国监管机构在加强 会 计

准则与会 计 制度 建设的同时，也应该

进一步加强对我国会计人员的培训，切

实提高我国会计人员的实务操作能力，

增强 会 计从 业 人员的职 业判断 意 识，

从而不断提高我国资本市场会 计信息

质量。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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